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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B3_A8_E5_c45_74918.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

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对会计估计的审计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

条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本准则

不适用于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。 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会计估

计，与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相应概念一致。 第

四条 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应当对其作出的包括在财务报表中的

会计估计负责。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，获取

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评价被审计单位作出的会计估计是

否合理、披露是否充分，是注册会计师的责任。 第五条 会计

估计通常是被审计单位在不确定情况下作出的，发生重大错

报的可能性较大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

险》的规定，确定会计估计的重大错报风险是否属于特别风

险。 第二章 针对会计估计的重大错报风险实施的审计程序 第

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设计和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，获取充分

、适当的审计证据，以判断特定环境下的会计估计是否合理

，并在必要时是否得以充分披露。 注册会计师对被审计单位

及其环境的了解，包括对管理层作出会计估计的程序和方法

（包括相关控制活动，下同）的了解，有助于识别和评估会

计估计的重大错报风险。 第七条 在审计会计估计时，注册会

计师应当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审计程序： （一）复核和测试

管理层作出会计估计的过程； （二）运用独立估计与管理层

作出的会计估计进行比较； （三）复核能够证实会计估计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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